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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和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增加或否决议案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3、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公

司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单独计票，中小股东指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且不包括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6年5月19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 5月 19日 9:
15－15:00的任意时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一

9:25，9:30一11:30，13:00－15:00。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89号C区25号楼六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方熙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公司股份总数为 690,300,085股，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77人，代表股份 194,277,
65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8.14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91,144,72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7.69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2人，代表股份3,132,92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453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73 人，代表股份 3,879,117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56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746,19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108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2人，代表股份3,132,92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4538％。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450,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97%；反对 933,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05%；弃权893,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1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52,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9073%；反对

933,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0653%；弃权 893,26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0274%。

（二）审议通过《2025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450,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96%；反对 933,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05%；弃权893,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52,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9022%；反对

933,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0653%；弃权 893,46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0326%。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811,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52%；反对 572,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48%；弃权893,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2,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1955%；反对

572,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668%；弃权 893,66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0377%。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2026年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405,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65%；反对 983,3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61%；弃权888,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07,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7473%；反对

983,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491%；弃权 888,46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9037%。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401,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42%；反对 933,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05%；弃权942,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02,8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6313%；反对

933,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0653%；弃权 942,76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3035%。

（六）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810,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49%；反对 434,2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5%；弃权1,032,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2,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1826%；反对

434,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938%；弃权1,032,76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236%。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406,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67%；反对 956,8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25%；弃权914,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07,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7550%；反对

956,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6659%；弃权 914,66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5791%。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405,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64%；反对 983,3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61%；弃权888,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07,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7421%；反对

983,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491%；弃权 888,66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9088%。

（九）审议通过《关于〈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955,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195%；反对 433,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1%；弃权888,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57,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9206%；反对

433,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757%；弃权 888,46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9037%。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955,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195%；反对 433,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1%；弃权888,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57,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9206%；反对

433,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757%；弃权 888,46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9037%。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2,950,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167%；反对 434,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4%；弃权893,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51,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7788%；反对

434,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886%；弃权 893,46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0326%。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

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目录

1、股东会决议；

2、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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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和重大遗漏。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并

于2026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公司对2026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

6个月内（即2025年10月28日至2026年4月28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及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本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

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1、自然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在自查期间，所有知悉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的自然人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2、机构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在自查期间，部分内幕信息知情人所属机构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

财富证券”）的自营账户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经核查，东方财富证券已根据相关规定建立了信息隔离墙制度并切实执行，其买卖公司

股票的行为系其自营业务部门在严格遵守信息隔离墙制度前提下，基于投资策略进行的独立

投资行为，其自营业务部门未获知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

情形。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严格限

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公司已将参与本激励计划的商议筹划、

论证咨询、决策讨论等阶段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激励计划

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

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不存在

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

查询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沈阳桃李面包有限公司会议室，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1号沈

阳市府恒隆广场办公楼1座4005-4010单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2
1,014,593,825

63.42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

由董事长吴学亮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6人，非独立董事吴学群、盛雅莉及职工代表董事李燕因公未

能出席本次会议，其中非独立董事吴学群、盛雅莉已授权委托其他股东代为表决；
2、执行总经理吴学亮、董事会秘书张银安、财务负责人孙颖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8,010,636
比例（%）

99.3511

反对

票数

6,387,844
比例（%）

0.6295

弃权

票数

195,345
比例（%）

0.0194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7,728,504
比例（%）

99.3233

反对

票数

6,667,544
比例（%）

0.6571

弃权

票数

197,777
比例（%）

0.0196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8,019,336
比例（%）

99.3520

反对

票数

6,372,744
比例（%）

0.6281

弃权

票数

201,745
比例（%）

0.0199
4、议案名称：《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7,952,436
比例（%）

99.3454

反对

票数

6,452,644
比例（%）

0.6359

弃权

票数

188,745
比例（%）

0.0187
5、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授权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8,064,396
比例（%）

99.3564

反对

票数

6,297,184
比例（%）

0.6206

弃权

票数

232,245
比例（%）

0.023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7,875,136
比例（%）

99.3377

反对

票数

6,450,344
比例（%）

0.6357

弃权

票数

268,345
比例（%）

0.0266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7.01《关于确认公司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935,886
比例（%）

89.1296

反对

票数

6,701,844
比例（%）

10.4913

弃权

票数

242,145
比例（%）

0.3791

7.0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7,649,836
比例（%）

99.3155

反对

票数

6,701,844
比例（%）

0.6605

弃权

票数

242,145
比例（%）

0.0240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5,408,980
比例（%）

99.0947

反对

票数

8,950,000
比例（%）

0.8821

弃权

票数

234,845
比例（%）

0.023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7,902,436
比例（%）

99.3404

反对

票数

6,457,344
比例（%）

0.6364

弃权

票数

234,045
比例（%）

0.0232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7,531,736
比例（%）

99.3039

反对

票数

6,842,844
比例（%）

0.6744

弃权

票数

219,245
比例（%）

0.0217
11、议案名称：《关于新增经营场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7,780,436
比例（%）

99.3284

反对

票数

6,586,244
比例（%）

0.6491

弃权

票数

227,145
比例（%）

0.022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5

6

7.01

7.02

8
11

议案名称

《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及2026年中期现金分

红授权安排》

《关于续聘公司 2026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非独立董
事 2025 年度薪酬及 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关于新增经营场所并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0,305,090

90,115,830

56,328,832

89,890,530

87,649,674
90,021,130

比例（%）

93.2571

93.0616

89.0253

92.8290

90.5149
92.9638

反对

票数

6,297,184

6,450,344

6,701,844

6,701,844

8,950,000
6,586,244

比例（%）

6.5030

6.6612

10.5919

6.9209

9.2425
6.8015

弃权

票数

232,245

268,345

242,145

242,145

234,845
227,145

比 例
（%）

0.2399

0.2772

0.3828

0.2501

0.2426
0.234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为逐项表决议案，已披露每个子议案逐项表决结果。

议案7中的7.01项议案《关于确认公司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吴志刚、吴学亮、吴学群、盛雅莉、盛龙、盛利、盛杰已回避表决。

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以上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律师：丁明明、林彤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

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

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3866 证券简称：桃李面包 公告编号：2026-021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丰豪东路9号院6号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0
40

80,704,087
80,704,087

53.7159
53.7159

注：公司表决权数量不含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已回购股份的数量。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蔡晶晶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永信至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0,279,073
比例（%）

99.4733

反对

票数

114,648
比例（%）

0.1420

弃权

票数

310,366
比例（%）

0.384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0,279,073
比例（%）

99.4733

反对

票数

114,648
比例（%）

0.1420

弃权

票数

310,366
比例（%）

0.3847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0,279,073
比例（%）

99.4733

反对

票数

114,648
比例（%）

0.1420

弃权

票数

310,366
比例（%）

0.3847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0,279,073
比例（%）

99.4733

反对

票数

390,214
比例（%）

0.4835

弃权

票数

34,800
比例（%）

0.0432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0,279,073
比例（%）

99.4733

反对

票数

114,648
比例（%）

0.1420

弃权

票数

310,366
比例（%）

0.3847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0,278,073
比例（%）

99.4721

反对

票数

390,214
比例（%）

0.4835

弃权

票数

35,800
比例（%）

0.044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09,238
比例（%）

83.8340

反对

票数

390,214
比例（%）

14.8074

弃权

票数

35,800
比例（%）

1.358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7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6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6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210,238

2,210,238

2,210,238
2,209,238

比例（%）

83.8720

83.8720

83.8720
83.8340

反对

票数

114,648

390,214

114,648
390,214

比例（%）

4.3505

14.8075

4.3505
14.8074

弃权

票数

310,366

34,800

310,366
35,800

比例（%）

11.7775

1.3206

11.7775
1.358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7；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7；
4、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济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文肖、乔颖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永信至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244 证券简称：永信至诚 公告编号：2026-017

永信至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86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7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公司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派发不适用本公告，具体可参阅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相关公告。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4月28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有关股东会

决议公告于2026年4月29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

3.分配方案：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本次利

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1,394,310,176股（其中A股股份为 17,460,842,176股，H
股股份为3,933,468,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8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
118,772,710.34元（含税：其中A股派发金额为4,993,800,862.34元，H股派发金额为1,124,971,
848.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A股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

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

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

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洛阳时代资源控股有限公司（曾用名：洛阳矿业集团有限

公司）普通股账户的A股现金红利由公司根据相关规定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

1)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本公司暂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待该类股东转让股票时，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

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

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

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2）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2574元。如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申请，公司会按优惠规定进行扣缴和派息。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其现金红

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

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

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574元。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

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

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A股的其它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为每股人民币0.28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86-21-80330506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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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参加沪市主板新质领
航之电子与通信行业2025年度集体业绩说明会，就公司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
成果和财务状况与投资者进行了沟通与交流。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 14:00-17:00，公司沪市主板新质领航之电子与通信行业

2025年度集体业绩说明会，公司董事长薛驰先生、独立董事沈洁女士、财务总监高洪时先生、
董事会秘书胡梓木先生出席会议，与投资者进行现场及线上的互动交流。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公司就投资者在本次说明会中提出的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主要问题及回复整理

如下：
问题1：尊敬的管理层您好，当前全球 AI 产业高速发展，算力需求持续爆发。公司在算

力相关领域有哪些核心技术储备与业务布局，对公司业务带来了哪些影响？
回复：公司以“光电协同赋能AI发展”为方向，整合光电智连、绿能智配、风液同源三大系

统，搭建起完整高效、绿色低碳、安全可靠的算力基础设施体系。
依托可持续的技术创新引领，公司 AI 算力特种光纤光缆产品加速落地。G.657 弯曲不

敏感光纤适配数据中心高密度布线；多芯光纤稳定量产，单纤容量提升 7 倍，显著提增算力
传输效率；G.654.E 光纤为全域骨干网络智能化升级筑牢算力底座。

当前，公司已跻身多家头部互联网公司供应商体系，相继中标长乐机场智算中心机电总
承包工程、国有四大银行数据中心建设项目等工程，可一站式提供机房承建、机电安装、配套
设施布设等全链条一体化服务，深度助力国家“东数西算”“算电协同”重大战略落地推进。

未来，公司将深耕算力基础设施航道，加速向全栈式服务商转型，为AI 时代数字经济提
供有力支撑。

问题2：如何看待当前光通信行业几十年不遇的景气行情？本轮行业高景气还能持续多
久？公司如何抢抓历史机遇全速做大做强，具体落地的战略组合拳是什么？

回复：当前，全球多国加快大型智算中心建设，欧洲等区域推进光纤骨干网与宽带通信网
络布局升级，多向发力共同推升光纤光缆市场需求。伴随我国“十五五”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提速，叠加全球一体化算力网络布局持续推进，光纤光缆作为算力时代的“神经系统”，市场
空间有望持续扩张。

面对本轮机遇，公司核心战略组合拳概括为“内生+外延”：
内生方面，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多芯光纤、超低损耗光纤、蛛网光缆等高端产品上不断

突破，稳步做强光传输与无线传输领域。优化产能结构，提升高端产品占比；以智能制造、精
益生产降本增效，持续夯实盈利韧性与行业龙头壁垒。公司积极切入AI算力、绿色通信等领
域，加速业务模式向系统解决方案和全生命周期服务延伸。

外延方面，加强与头部互联网企业、电信运营商的深度合作，锁定战略客户需求；积极布
局海外产能，在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市场建立本地化供应链，服务中国企业的出海需求。

问题3：中天科技作为通信与能源领域主流供应商，正在推进国际化战略，请问公司当前
全球化布局落实了哪些举措？海外市场拓展思路与规划如何？

回复：中天科技于2002年率先走出国门，经过二十多年的深耕，公司国际化布局层层递
进，历经产品输出、资本出海两大阶段，现已迈入产业链属地化布局的全新发展阶段。

2025年，公司在全球思维、全球布局、全球服务“三个全球”战略的指引下，启动“海外再

造一个中天”行动。为进一步提升区域供应链韧性与响应速度，公司坚定推进“制造本地化”
战略，在印尼、巴西、摩洛哥、土耳其、沙特等多个核心战略市场布局生产基地，实现对重点区
域的深度渗透与高效辐射。

未来，公司将依托全球化布局与全产业链协同优势，加速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强化核心
能力建设，为客户提供高效、可靠、绿色的解决方案。面对国际市场挑战与机遇，扩大差异化
竞争优势，以光电冠军产品服务全球新能源、数字化建设，创建人类美好生活。

问题4：尊敬的管理层您好，当前国内海上风电加速向深远海发展，海外海风市场也迎来

高速增长期，行业景气度持续提升。请问公司如何看待当前海缆行业的发展趋势？公司在海

缆业务有哪些核心优势与全球布局，未来将如何巩固并扩大市场份额？

回复：据4C offshore行业预测，2030 年全球海上风电建设规模将攀升至 211GW。伴随

“十五五”规划落地推进，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规模有望突破100GW。跨区域能源互联、海

底数据中心、海上油气开采、海上光伏等新兴应用场景持续扩容，下游多元需求稳步释放，持

续提振海缆行业景气度。

公司作为国内海缆龙头企业，已在五大沿海区域布局专业化海缆研发制造基地；海外布

局稳步落地，依托德国分公司、中东海缆运维中心、沙特生产基地等核心支点，搭建全球化生

产制造与属地化运维服务网络，覆盖欧洲、中东、东南亚等重点海外市场。2025年，公司实现

超高压交流、直流海缆“双五百”工程应用的关键突破，先后交付丹麦、越南、巴西等跨国电力

互联标杆项目。

未来，公司在海缆系统、海工服务两大领域进行强链、补链、延链，向“系统解决方案+全

周期服务”升级。加快海外市场拓展力度，提升海外市场份额，把握全球能源变革的发展红

利。

问题5：尊敬的管理层您好，请问公司如何看待“十五五”电网投资的增长机遇，在电力

领域有哪些核心竞争优势与业务布局，将如何承接相关投资红利？

回复：根据北极星电力网行业研判，国家电网披露“十五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预计达4
万亿元，叠加南方电网的投资规划，全国电网总投资预估有望接近5万亿元，为公司深耕多年

的电力业务带来了广阔的增长空间。

公司是国内电力领域的核心供应商，现已形成输配电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并持续推进

输配电产品向产业链价值高端化聚焦。通过研发节能、环保、安全可靠的高性能产品与系统

解决方案，助力电网绿色化、智能化发展。

未来，公司将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电网规划，持续加大特高压、智能配电网等领域的研

发投入，加快新产品的研发与量产，积极拓展配电网智能化、微电网等新兴市场，全力承接新

型电力系统投资增长带来的发展机遇。

三、其他事项

关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具体内容，投资者可登陆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
show.sseinfo.com/）查看。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的投资者表示衷心

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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